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的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中

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

针对拟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及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在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并听取公司关于前述事

宜的相关说明后，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拟与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发生的存款和贷款

业务往来系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须，并未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其定

价原则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其交易条件不存在损害任何

交易一方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中除关联股东以外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含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中船重工集团”，含其控制的除公司外的下属企业、

单位）之间及公司与其他关联人之间 2018 年度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条款公平合理，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并履行了相应的

审核程序，所有类别均未超过股东大会通过的上限金额，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19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 2019 年可能发生的交易情况作出的合理预测，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以

及公司中除关联股东以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就下属船舶制造子公司履约责任为关联方中船重工集团、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 2019 年度提供累计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100 亿元的保证担保，以及就下属子公司使用中船重工集团“总

对总”授信担保额度向中船重工集团提供融资担保，系因公司正常的

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有利于子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中除关联股东以外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

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表示认

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的审核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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